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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他他是是真真的的帅帅，，为为他他点点个个赞赞！！””
扶人小伙入选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奖励候选人

本报记者 任磊磊
见习记者 李师胜 实习生 徐浩

7月1日下午，记者来到经二
路派出所了解于帅扶人的事情经
过。据出警民警介绍，根据调查，
于帅确实是助人为乐，扶起了当
事人。当事人的妻子曾经到过现
场，也向于帅道过歉。

据一位出警民警介绍，当时
110警车和120救护车几乎同时到
达现场。报警人是扶人的于帅。民
警到达现场后，于帅介绍了事情
经过，民警原本打算让于帅离开。
但是，摔倒的当事人称：他走什么
走，他不能走，就是他撞的！民警
担心另有案情，遂让于帅暂时留
下，并且联系了管辖该区域的天
桥区交警大队。

同时，民警进一步向摔倒的
男子了解情况。“这名男子喝了
酒，我们问了好几遍他的身份证
号，他都说不全。又问他手机号，
他说记不住。后来，他经不住民警
的盘问，用手机联系了妻子。”

交警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听
取双方陈述后，联系了交警指挥
中心，并且通过指挥中心的工作
人员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
证实于帅的确是助人为乐。

之后，摔倒男子的妻子到达
现场，听交警介绍了事情经过后，
向于帅道了歉。后来，在摔倒男子
和警方同意的情况下，于帅离开
了现场。

出警民警还原现场：

摔倒者妻子
曾向于帅道歉

本报 7月 1日讯 (记
者 任 磊 磊 见 习 记
者 李 师 胜 实 习 生

徐浩 ) “我们泉城人
先为他点个赞！”7月 1
日，本报C03版刊发《街
头 上 演 真 实 版“ 扶 不
扶”》一文后，众多市民
给 本 报 打 来 电 话 发 表
看法，并在本报官方微
博留言为于帅点赞。自
本报下午4点在官微上
发布于帅的遭遇，短短
两 个 小 时 已 经 收 集 了
近千个赞，另有 8 5 0条
的转发与评论。

6月29日20时21分，
一男子骑摩托车在经一
纬二路口摔倒。和女友
途经此处的于帅与另外
一名路人合力扶起了伤
者，又帮伤者把摩托车
扶好。后来，那名路人先
行离开，于帅和女友帮
伤者又擦车又擦血，没
想到反被诬赖。交警赶
到后，调取了当时现场
的监控录像，在确认事
情真相后，还了于帅一
个清白。在前后一个小
时的时间里，于帅的心
情从助人为乐的愉悦转
化成了一种被伤害的沮
丧。

于帅扶人的事情见
诸报端后，微博网友对
他伸出了大拇指。微博
认 证 为“ 济 宁 中 区 公
安”留言道：莫伤好人
心，为于先生点赞！网
友“张志梅2013”：为好
人 点 赞 ！阿 里 公 益 的

“天天正能量”微博转

发 本 报 该 条 微 博 评 论
道：“别让那颗热心受
了伤！”微博名为“马晓
慧”的网友转发该条微
博并称：勇敢去做，公
道自在人心！

截至记者发稿时，
于 帅 的 正 能 量 行 为 持
续发酵，满屏都是网友
的 正 能 量 评 论 。网 友

“老连”表示：不让好人
受伤，应当成为一个社
会的共识和底线。“正能
量君同学”则赞赏道：小
伙子别难过，大家都为
你点赞！“zhengshuncai”
鼓励于帅：小伙子你好
棒！相信善良，相信正能
量！

网友对这种扶不扶
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建
议。网友“jnlyn”表示：对
于那些讹人的人，应该
制定法律进行严惩，不
能 伤 了 助 人 为 乐 者 的
心。我国的法律在这一
方面仍有欠缺，基本没
有制裁措施，只能从道
德层面谴责。

为了表彰于帅助人
为乐的事迹，本报将于
帅 推 荐 给 了 阿 里 公 益

“天天正能量”，于帅将
成为阿里公益奖励候选
人。据悉，“天天正能量”
项目由阿里公益倡议发
起，旨在通过发掘、传播
和奖励社会上的正能量
人物或事件，弘扬社会
正能量。此前在趵突泉
捞酸奶盒的“绿色妈妈”
滕吉芳曾获得阿里公益
奖励。

对话于帅>>

“凭良心做事，该扶还得扶”
本报记者 任磊磊
见习记者 李师胜
实习生 徐浩

扶人被讹的“80后”
小伙于帅虽然受了点小
打击，但还是很乐观。1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于帅表示，今后遇到类
似的事情“凭良心做事，
该扶还得扶”。

救人时没多想

救了后有落差

记者：这已经是事发
后第三天了，您是否仍然
觉得义愤，难以释怀？

于帅：现在多少还
觉得有些委屈……要说
完全不生气了，那是不
太可能的。大晚上的，搞
了一身血，还在现场折
腾了一个多小时，没指

望对方感激，倒差点被
讹上，这心理落差得有
多大啊！

记者：这类事件近
年来一再上演，也引起
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那您是否了解近年来发
生的类似事件，以及春
晚小品《扶不扶》？

于帅：嗯，当然有所
了解，那个小品也看过。

乐观调侃对方

“不要再坑人”

记者：经历过这件
事后，您对社会的信心
受到影响了吗？

于帅：我想，这样的
事毕竟还是很少的吧，社
会上应该还是好人多。总
的来说，虽然很伤心，但
我还不至于很悲观。

记者：您这样的行为

堪称楷模。您在之前接受
我们采访时说“以后再遇
此事时，是否施以救助，就
要视情况而定了”。那么您
所说的“情况”，具体指的
是哪些情况呢？

于帅：哈哈……其
实，那也只是一时说的
气话。虽然有些寒心，但
只是一时的，不能误了
咱的理智。往后遇到这
样的事，该扶还是要扶。
大家都得凭良心做事，
该出手时就出手。另外，
你们不是给我一份报纸
吗？往后再有这样的事，
我就给他看报纸，呵呵！

记者：现在对当时
想赖您的驾驶员有什么
想说的吗？

于帅：真是挺无语
的，也没什么可说的吧。只
想对他说，以后不要再出
来坑人了！呵呵……

各方观点>>

“相信好人有好报”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实习生 刘雯

网友方虎亮：不仅
仅要还清白，也要打击
一下讹人的，良心啊！好
心当好报，不然可气。

网友雯雯：相信好
人有好报，“人命关天，
该扶还得扶。”

网友霹雳小蟑螂：
自己遇到后不敢扶，“不
要扶，帮忙报警叫救护
车即可，急救措施不当

可能造成二次伤害，而
且还有可能被讹。”

网友XIAOWULIDE好先
生：仅仅还清白就可以了
吗？对讹人者应该有必要
的惩罚，比如记入黑名单、
公布其姓名相貌、信用等
级上记一笔等等。

市民刘先生：我就给
家里老人做了字条，写上

“摔倒后绝不会诬陷好
人”。你说万一自己摔了没
人救，岂不更危险？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

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
授王忠武：行善被讹是
一个“黑色幽默”，更是
社会的一大悲剧。不过，
对于讹人者也要分情况
对待，有些人是刻意为
之，有些人也的确会因
昏迷等原因对现实造成
误判。对于前者，除了道
德谴责外，还应出台明
确的法律条文，将处罚
力度上升到法律层面，
以“道德与法律并行”的
方式约束讹诈行为。

接受采访的于帅，一再坚持不让记者刊发他的正面照。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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